2016年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选聘党政青年人才
简   章
为深入实施“三水英才”计划，吸引和储备优秀党政青年人才，进一步改善姜堰区党政干部人才队伍结构，经研究，决定面向部分高校公开选聘一批优秀高校应届毕业生。
一、选聘对象及数量
部分高校（附件1）2016年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姜堰生源应届毕业生、部分高校（附件2）2016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姜堰生源应届毕业生。有志到姜堰工作的部分高校（附件1、2）2016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非姜堰生源应届毕业生也可参加选聘。

2016年计划选聘20名，原则上资格复审入围与选聘人数比例不低于3:1，低于上述比例则相应核减选聘人数。
二、选聘基本条件
1.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较强的工作责任感，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志愿到基层锻炼，有一定的组织协调、综合分析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良，能如期毕业并取得相应的学历、学位证书；

3.身心健康，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身心条件；
4.年龄：本科生一般不超过26周岁（1990年1月1日以后出生），硕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29周岁（1987年1月1日以后出生），博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32周岁（1984年1月1日以后出生）；

5.选聘对象主要着眼于姜堰经济发展的需要，重点为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经济贸易、金融等专业人才。

三、选聘程序
1.公开报名
考生将报名材料（扫描文件）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姜堰区选聘党政青年人才专用邮箱tzjyqnrc@163.com，报名截止时间为2016年3月31日。报名材料包括《2016年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选聘党政青年人才报名表》（附件3）、身份证、学生证、户籍证明、《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相关表彰奖励、任职文件等。
2.资格初审
对照基本条件及相关要求对报名人员基本信息进行资格初审，根据初审结果确定面试人选名单。
3.资格复审及面试
考生须按通知规定时间，持所有报名材料原件到姜堰区委组织部进行资格复审。通过资格复审的，发放面试准考证，采取结构化面试的形式进行。根据面试成绩，按与选聘人数1:1.5比例确定体检人选。（对来姜堰参加资格复审和面试的人员，统一安排食宿，并给予一定的交通补助。）
4.体检及考察
体检按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体检合格者，根据面试成绩按与选聘人数1：1比例确定考察人选。如面试成绩相同，则采用量化积分的方式，优先选聘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学生干部、获得校级以上表彰奖励、研究生学历者。考察按照公务员录用有关标准进行，择优确定拟聘用人员。
5.公示及聘用
拟聘用人员名单在姜堰党建网予以公示。公示结束无异议的，与拟聘用人员签订《毕业生就业协议书》，毕业后，凭本人就业报到证、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到姜堰区委组织部办理聘用手续。
四、培养管理

1.选聘人员编制性质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编制，工资待遇按照事业单位同类人员标准执行。

2.选聘人员试用期一年，试用期内安排到姜堰区镇（街道、园区）实践锻炼，行政关系和工资关系挂靠姜堰区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培训中心。
3.选聘人员试用期满后，由区委组织部会同实践锻炼单位对其进行综合考核，并根据个人专业特长及岗位适应情况，安排到相应机关事业单位，同时将行政关系和工资关系转到新单位。

4.选聘人员由区人才办参照泰州市、姜堰区“人才强企”政策标准统一发放“购房券”和生活补贴，具体项目和标准如下：

（1）“购房券”：博士研究生10万元，硕士研究生6万元，本科生5万元；
（2）生活补贴：博士研究生2万元/年，硕士研究生1万元/年，本科生0.5万元/年，连续发放3年。

5.选聘人员由姜堰区委组织部、姜堰区人才工作办公室跟踪管理，纳入乡科级后备干部队伍重点培养。

五、纪律与监督
选聘工作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严格程序和标准，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监督。
六、本简章由中共泰州市姜堰区委组织部、泰州市姜堰区人才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0523－88869158、0523－88869159；
QQ工作群：214458593。
附件：1.部分高校名单（一）
2.部分高校名单（二）
3.《2016年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选聘党政青年人才报名表》
中共泰州市姜堰区委组织部

泰州市姜堰区人才工作办公室

2016年2月17日

附件1
部分高校名单（一）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兰州大学

附件2

部分高校名单（二）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天津医科大学、西南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保定）、太原理工大学、内蒙古大学、辽宁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延边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中国药科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徐州）、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福州大学、南昌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郑州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西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长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新疆大学、海南大学、西藏大学、青海大学、宁夏大学、石河子大学
附件3
2016年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选聘党政青年人才报名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贴照片）

	民   族
	
	籍   贯
	
	入党时间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
	
	

	Q Q 
	
	电子邮箱
	
	

	入学前户籍所在地
	
	目前户籍

所 在 地
	

	家庭地址
	
	家庭电话
	

	研 究 生

就读院校
	
	所学专业
	

	本    科
就读院校
	
	所学专业
	

	家庭主要成员及
社会关系
	称  谓
	姓  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个人简历

（从高中起填）
	

	在校担任学生干部情    况
	

	在校获奖情    况
	

	本人申请
	我自愿报名参加“2016年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党政青年人才选聘”，并服从组织分配。

申请人：

                                     年    月    日  

	院（系）推荐意见
	政治面貌：                             ；

担任最高学生干部职务：                       ；

获得最高奖励名称：                           ；

获得最高奖学金等级：                         ；

在校期间综合表现：          （填写优秀、良好、一般）；

以上情况属实，同意其报名参加“2016年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党政青年人才选聘”。
              辅导员签名：

           (院系盖章)

                                     年    月    日

	区选聘办

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请务必正确填写手机号码及电子邮箱，因所留联系方式有误或通讯不畅影响选聘的，责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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